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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D042-SD

10-D043-SD

10-D044-SD

10-D045-SD

10-D046-SD

10-D047-SD

10-D048-SD

10-D049-SD

10-D050-SD

10-D058-SD

10-D059-SD

9月10日

9月10日

9月10日

9月10日

9月10日

9月10日

9月10日

9月10日

9月10日

9月11日

9月11日

邹平县

邹平县

邹平县

邹平县

邹平县

邹平县

邹平县

邹平县

邹平县

邹平县

邹平县

鑫发家具厂

邹平县于长秀木器加工厂

邹平县北河村垃圾焚烧

曹家村垃圾池

邹平县鲁狮汽车材料有限
公司

李邦伟轮胎翻新

邹平县瑞驰橡胶有限公司

信访举报煤场粉尘

李允进切割轮胎

山东民生新能源有限公司

好生街道平原村和泰社区
安置房项目

该企业为整改提升类“散乱污”企业，西董街道
办事处分别于7月4日和8月1日现场检查，确
认“两断三清”到位（有现场检查照片）。督查组
9月10日现场检查时，发现该企业正在办理环
评手续，存在擅自接电、现场有生产痕迹。

“散乱污”整改提升企业，未取得环评手续，已建
成刨沙机并生产。

北河村腾垃圾收集池存在垃圾焚烧现象。

曹家村垃圾池生活垃圾存在焚烧现象。

1.使用原辅材料与环评不符；2.沥青熔出工段
未安装污染治理设施。

该企业为取缔类“散乱污”企业，黄山街道办事
处于7月11日进行强行取缔，确认“两断三清”
到位。督查组9月10日现场检查时，发现该企
业存在擅自接电、私自安装设备，且存在生产痕
迹。

部分老设备未拆除完毕，部分原辅料未清运，未
完成三清。

现场核实，该处为储煤场，现场已采取洒水降尘
措施，部分物料已苫盖；部分物料未苫盖，地面
未全部硬化。

清单内淘汰类“散乱污”企业，有生产迹象。

该企业正在将燃煤锅炉改造为生物质燃料锅
炉，烟道未断开，烟囱未拆除。该企业配套建设
的除尘设施为麻石水浴除尘，未配套建设布袋
除尘。

建筑工地建筑垃圾随意露天堆存，无苫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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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对擅自安装的生产设备进行拆除，原料、半成品及成品
已全部清理，对擅自接电的厂房进行了断电。

对生产设备进行拆除，原料、半成品及成品已全部清理，厂区
生产用电已全部断停。

针对垃圾焚烧问题，西董街道办事处要求环卫所对该垃圾
池及时进行清理，并与北禾村负责人沟通对接，安排专人
对垃圾池进行监管，防止出现垃圾焚烧问题。

根据环卫保洁人员管理规定，物业保洁公司对相关保洁人
员进行了批评教育，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要求黛溪街道办事处按照“散乱污”企业对其进行清理取
缔，黛溪街道办事处责令其拆除生产设备，截止9月12日
17时，该公司生产设备已拆除完毕。

黄山街道办事处于2017年9月11日按照三清标准（清除原
料、清除设备、清除产品）对该企业再次进行了拆除取缔，
于2017年9月12日全部清理完毕。

黄山街道办事处于2017年9月11日按照三清标准（清除原
料、清除设备、清除产品）对该企业再次进行了拆除取缔，
于2017年9月12日全部清理完毕。

韩店镇政府要求该煤场20日内将所有存煤清理完毕，截至
10月4日，存煤已清运。

黄山街道办事处于2017年9月11日按照三清标准（清除原
料、清除设备、清除产品）对该企业再次进行了拆除取缔，
于2017年9月12日全部清理完毕。

针对督察组提出的未配套建设布袋除尘器的问题。该公
司已加装布袋除尘设施。

县建设局要求好生街道办事处平原村村委立即对建筑垃
圾进行清运，按要求采取苫盖措施，并依法立案查处。目
前，已将现场所有垃圾清理外运至指定场所，并做好防尘
处理，工地现场裸露地面进行已进行了防尘苫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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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部督办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第5期）
（接上期）

序号 编号 检查时间 县区 污染源名称 主要问题

查处情况

罚款
（万元）

拘留
（人）

问责
（人）

整改（进展）情况

整改措施 整改时限 是否完成
整改

环境保护部督办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第6期）

序号

1

2

3

4

5

6

7

8

编号

11-D099-SD

11-D100-SD

11-D106-SD

11-D107-SD

11-D054-SD

11-D055-SD

11-D056-SD

11-D119-SD

检查时间

9月23日

9月23日

9月25日

9月25日

9月18日

9月18日

9月18日

9月26日

县区

滨城区

滨城区

滨城区

滨城区

博兴县

博兴县

博兴县

博兴县

污染源名称

滨州市汇通油业有限公司
第一加油站

滨州北城英才学校建设项
目

滨州市中熙包装有限公司

山东滨州伟达加油站

山东三江环保科技新材料
有限公司

腾辉工艺品有限公司（框
架厂）

茂业钢铁

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

主要问题

该加油站未销售车用尿素。

现场检查情况为：大门口南面渣土未进行苫盖，
未进行湿法作业。施工场所北部渣土堆来进行
苫盖。

现场物料未及时苫盖。

现场检查发现，该加油站未销售车用尿素。

12369信访投诉。该厂已停产，厂区内部分道
路未硬化，建筑垃圾未清理（举报电话为匿名）。

12369信访投诉。部分原材料未及时清理（举
报电话为关机）。

12369信访投诉。现场检查该公司正在生产，
有两条彩图钢板生产线，厂内东侧生产线脱脂
碱雾、油气预混废气未收集；初涂、精涂喷漆工
段有机废气未全部收集，排气筒有破损，有无组
织排放现象，油漆桶未按要求进行贮存；西侧生
产线钝化酸雾收集设施不完善；初涂、精涂工段
有机废气未全部收集，有无组织排放现象，配套
建设有两台活性炭毯吸附装置运行不正常，固
化炉进出口有机废气未全部收集，现场有刺鼻
性气味，油漆桶未按要求进行贮存。

现场检查时正在生产。1.卸油区未按照环评要
求安装油气回收装置；2.曝气池未按要求密闭。

查处情况

罚款
（万元）

1

拘留
（人）

问责
（人）

整改（进展）情况

整改措施

已销售车用尿素

已经将物料进行了苫盖，并进行了湿法作业。落实了“六
个百分百”要求

区环保分局对该企业下达环境违法行为改正通知书（滨
城环改字【2017】221号）。9月27日现场物料已经全部进
行清运。

已销售车用尿素

我局执法人员会同博兴县湖滨镇政府工作人员对山东三
江环保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进行核查，针对该公司存在
厂区内部分道路未硬化和建筑垃圾未清理的问题，我局
执法人员要求该公司立即对相关问题进行整改，严格按
照环评要求进行规范和治理，在未通过环评验收前，不得
生产。

经核查，该企业为工艺品加工，负责人王冲，主要是加工
框架后进行编织。针对该企业部分原料未及时清理的情
况，店子镇人民政府责令该公司立即对原料进行清理。9
月21日经现场检查，该公司已将原料清理完毕。

该公司现有年产44万吨彩涂板项目，分为东西两条生产
线，西线归山东省博兴县茂业物资有限公司所有，东线已
对外承包。该项目现状评估报告已于2016年11月16日
进行备案（备案号：〔2016〕119号）。
对督查组发现该公司东侧生产线存在的问题，我局责令
该条生产线立即停止生产，对生产线的VOCs治理设施进
行完善。针对油漆桶未按危废规定进行贮存的问题，该
公司已与常州市天安特种涂料公司签订了油漆桶回收协
议，油漆桶全部由该单位进行回收。另外，排气筒开口处
是第三方检测平台废气检测口，未破损。
对督查组发现该公司西侧生产线存在的问题，我局责令
该公司立即停止生产，对钝化酸雾收集设施进行整改，对
VOCs治理设施进行完善。针对油漆桶未按规定进行贮存
的问题，该公司已与山东汉式磨料磨具有限公司签订了
油漆桶回收协议，油漆桶全部由该公司回收。配套建设
活性炭吸附装置为手动装置，生产线正常运转时通过活
性炭装置进行吸附。
根据企业存在的问题，我局于9月20日对该公司下达了
环境违法行为限期整改通知书，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生
产，完善VOCs废气治理设施，油漆桶按危废规定进行贮
存，并对VOCs治理设施不完善进行立案处罚。9月20日，
经现场检查，该公司东西两条生产线已停产，VOCs治理设
施完善中,油漆桶已按危废规定进行贮存。

1、装油区油气回收装置采用的是青岛安全工程研究院的
先进处理工艺，包括排气筒在内的撬装设备全部由其设
计、安装。 该公司的环评中未明确指出该公司原料油卸
油区建设油气回收装置，2016年该公司将所有卸油口由
敞开式更改为全密闭卸车，减少了油气挥发。针对此次
提出的卸油区未安装油气回收装置，该公司正联系环保
治理公司制定治理方案，我局要求该公司于2018年2月
15日前完成原料油卸油区油气回收装置的建设。
2、该公司已于9月中旬已完成曝气池封闭材料的招标工
作。污水处理站曝气池的封闭工作10月底全部完成。

整改时限

2017.9.26

2017.9.24

2017.9.27

2017.9.26

2017.10.15

2017.9.21

2017.10.20

2018.2.15

是否完
成整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未完待续）

环保部《环督函 [2017] 6号》共向我市交办环境问题34个，其中，滨城区4个，沾化区7个，惠民县2个，阳信县9个，无棣县1个，博兴县5个，邹平县6个。
截至目前，除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其余33个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毕，其中立案处罚5家，共计罚款15万元，追责2人。现予公示。


